高校互联网应用创新大赛章程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高校互联网应用创新大赛（简称互联网创新大赛）是面向全国高校开展的一项具有示范性和导向性的互联网应用竞赛活动，是全国高校互联网应用类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其宗旨是：搭建互联网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促进互联网应用创新人才的培养，培育和推广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创新型科研成果，推动产业化发展。
第二条  为推动高校积极开展面向下一代互联网和未来互联网的创新型科研活动及应用示范，保证互联网创新大赛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三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管，互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联盟主办，并具体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
第四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组织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互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联盟秘书处。其职责是：负责高校互联网应用创新大赛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根据互联网的发展变化和研究热点，确定每届互联网创新大赛的分赛项；指导和协调各分赛项的活动内容、活动时间及地点；监督全国各区域互联网创新大赛的开展。
第五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各分赛项成立赛项执行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委员等，由主管部门、主办单位和承（协）办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负责本赛项的组织实施。各赛项执行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专家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等机构：秘书处负责本赛项的各项组织工作；专家委员会根据科学、规范、高效、务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独立开展赛项的评审工作，其组成人员应涵盖行业、企业、高等院校等各个方面；仲裁委员会对本赛项组织过程中的问题和争议进行仲裁。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组委会每年公开向社会征集各分赛项的建议，各高校、行业组织、科技相关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均可牵头，单独或联合开展方案申报及赛项的组织。
第七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的分赛项在各区域组织的入围、预赛、决赛等过程都应规范，需严格按评审程序进行，确保公平、公正。评审专家研究领域要与评审项目的所属学科对应；建立健全评审专家更新机制；与参赛者有亲属关系的专家不得担任评委；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评审工作，不得泄露评审方面的保密信息，不得散布未公开发布的消息；各分赛项需将评审方案、评分标准、评委会名单、评审结果、大赛总结上报互联网创新大赛组委会。
第八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组委员会有权对各分赛项的组织工作进行抽查，并对其是否公平、公正、严谨、有序，以及是否维护了参赛者的合法权益等进行评估和裁定。

第四章 比赛内容及要求
第九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基于互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的共享资源开展，包括互联网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针对热点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型研究、实验、开发及应用示范。
第十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以参赛作品的创新程度、作品质量、商业价值、推广理念、覆盖领域等作为评判依据。
第十一条  互联网创新大赛的参赛者必须是高校在读学生，鼓励以学校为单位结合人才培养和团队协作组织参赛。
第十二条  参赛者向赛事组织者提交作品即表示其完全同意按照本章程的约束参加互联网创新大赛的活动，并服从赛事组织者的最终决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保护：（1）参赛者申报的项目不得侵犯其他第三方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名誉权或其他任何合法权益。（2）参赛者申报的项目所包含的任何文字、图片、图形、音频或视频资料，均受版权、商标权和其它所有权的法律保护，未经参赛者同意，上述资料不得公开发布、播放。 
第十四条  免责声明：（1）对于因不可抗力或不能控制的原因影响到互联网创新大赛的举办，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将尽力减少因此而给参赛者造成的损失和影响。（2）为了维护参赛者的合法权益，主办单位建议参赛者在参赛前向有关部门申请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否则，由此给参赛者造成的损失，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因参加互联网创新大赛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侵犯第三人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由参赛者承担，主办单位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